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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函 
   地址(永華辦公室)：708008 

  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段 248號 10樓-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6-2955770  傳真：06-295577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朱亭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tnaa@ms54.hinet.net 

受文者：正副本單位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5月 8日 
發文字號：113南市建師永字第 75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 
附件:  
 

主  旨：本會訂於 113年 6月 8 日舉辦｢文化資產系列講座：閩

式建築與日式建築修復時的文資價值意義與工法技

術」，敬請踴躍參加。 

說  明: 

一、 依據本會 112 年 7 月 12 日第三屆第六次理事會議  

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時間及地點：113年 6月 8 日於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

議室。 

三、 講師：賴福林老師 

四、 講題內容：為讓建築相關領域人員對建築文化資產更有

概念以及推廣建築文化資產價值。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建築師、所內人員、對文化資產有興趣之民

眾皆可報名參加。 

六、 收費方式: 1.臺南公會建築師免費 

          2.臺南公會建築師所內人員每人 1000元 

          3.其他參與人員每人 1500元 

七、 報名請登記連結表單： 

https://reurl.cc/1vea8W 

依內政部 96年 6 月 21日臺內營字第 0960803535 號令 

訂定發布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

可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申請積分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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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【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2024 文化資產系列講座】  

一、緣起： 

    為讓建築相關領域人員對建築文化資產更有概念以及推廣建築文化 

資產價值，擬邀請 賴福林老師到公會演講，內容如下： 

二、主題：閩式建築日式建築修復時的文資價值意義與工法技術 
 
三、日期：113年 6月 8日（星期六）9:00開始報到 

    地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 

    對象：建築師、所內人員、對文化資產有興趣的人 

    費用：1.臺南公會建築師免費 

          2.臺南公會建築師所內人員每人 1000元 

          3.其他參與人員每人 1500元 

四、課程表: 

時間 研討議題 與談人 

113 

年 

6 

月 

8 

日  

星  

期 

︵ 

六 

︶ 

9:00~9:40 報  到 

9:40-10:00 引言人 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 

理事長 徐岩奇 

10:00-12:00 
閩式建築修復時的文資價值意義

與工法技術 
賴福林老師 

中場休息 

13:30-15:30 
日式建築修復時的文資價值意義

與工法技術 
賴福林老師 

15:30-16:00 Q & A 

五、參訓證明： 

    1、參加講習，可取得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」

之積分。    

六、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
正本: 本會會員 

副本:各地方建築師公會 

 


